
向
智
尊
者
著

香
光
書
鄉
編
譯
組
譯緣

起
、
錄
滅
的
教
法
是
中
道
的
真
理
，
超
越
「
有

L
、
「
無
」
的
二
邊
。

證
入
涅
槃
為
輪
迴
的
止
息
、
「
有
」
的
寂
滅

9

由
於
無
明
與
渴
愛
的
止
息

9

而
結
束
了
新
的
「
生
了

透
徹
明
暸
苦
諦
的
人
，
不
再
受
制
於
虛
妄
不
管
?
他
知
道
E
@
「
這
即
是
苦
生
，
這
是
苦
滅
。

L

且
間
→-3
口迦

梅
廷
，
這
個
世
界
通
常
依
於
于
丸
，
依
靠
「
有
」
或
「
無
」
(
的
信
仰
〉
j
a
-
-
為
避
免
此
二
端
，
世
尊

依
中
道
而
說
法
@
@
緣
無
明
有
行
j
a
g
-

無
明
滅
則
行
滅
:
:
.. 

。
(
《
相
應
部
》
同
N
L
M
)

以
上
佛
陀
所
說
的
這
段
話
，
提
及
「
有
」
(
缸
片
冉
冉
藍
色
、
「
無
」(
E
R
E
5
)的
二

'
這
兩
個
繭
指
的



，-‘、、

)
和
斷
見
(

)
，
從
人
類
的
思
想
史
來
看

9

這
兩
者
是
各
種
不
斷
出
現

的
對
於
「
實
際
存
在
」

|
|
單

一
的
、

。
斷
見
則

?
叫
例
如
出
現
在
任
何
文
獻
中
，

，
在
死
後
就
完
全
消
滅
或
消
失
。
因
此

9

上
述
引
文
中
「

主
張
暫
時
存
在
的
「

這
兩
個
關
鍵
字
，

「
盤
山
」

r-\ 

\-./ 

9

即
永
恆
存
在
;

r、、

一
、白/

、
終
極
消
滅
，
也
就
是
一
期
生
命
結
束
後
即
不
存
在
。

這
兩
種
邊
見
是
在
假
設
恆
常
或
無
常
的
本
質
達
到
某
種
靜
止
狀
態
時
，
才
能
成
立
。
如
果
從
生
命
真
實

的
本
質
惠
者
，

9

因
為
生
命
是

件
隔
生
起
9

9

這
樣
的
過
程
才
隨
之
稱
止
。

在
此
介
紹
蜂
起
('

是
一
連
串
不
間
斷
的
過
程

9

獨
JL 
的

存
在

或

僅
僅
依

官 i
己個
就體

能存
靜在

止究
不竟

變 1月
的滅
存的

。
其
中
限
定
的
語
詞

L-
9 

9

一
切
只
是
快
速
消
逝
的
現
象

9

以
同
樣
如
此
快
速
消
遍
的
條
件
為
轉
而
生
起
。

9

月
時
顯
示
「
存
在
」
不
會
，
自
動
變
成
「
不
存
在
于
國

「
滅
」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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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相
對
地
，
存
在
的
消
失
也
是
由
因
緣
而
生
。

因
此
，
緯
起
、
緣
滅
的
敦
法
是
中
道
的
真
理
，
超
越
「
有
」
、
「
無
」
的
二
邊
。

然
而
，
以
「
有
」
與
「
無
」
如
此
對
立
的
概
念
來
思
考
，
對
人
類
造
成
極
大
的
影
響
，
其
力
量
之
所
以

強
大
，
是
由
於
這
種
思
考
模
式
，
不
斷
地
受
到
幾
項
根
植
於
人
心
的
強
力
根
源
所
磁
養
，
其
中
最
強
的
是
在

實
際
與
理
論
上
對
「
自
我
」
的
假
設
，
這
樣
的
想
法
隱
藏
在
各
種
常
見
之
後
，
它
渴
望
「
自
我
」
永
續
存
在
，

的或
強更

烈微
本妙
能地

信存
仰在

而{日
以耐
煩使
正祠 E司

亡芭
|瞬

伯學
體企

i i 
即喜
是 EE
室謂

的人
聽串

串壘
字寬
『文l 一「

屁是
信 l了

仰蛋

白一
我且
」至

不要

只
會
導
致
常
見
，
也
會
造
成
斷
見
，
而
這
種
斷
見
若
不
是
以
普
遍
、
非
哲
學
上
所
認
為
的
死
亡
即
是
完
全
的

誡
絕
，
就
是
以
唯
物
論
的
觀
點
來
說
明
。

還
有
其
他
促
成
「
有
」
、
「
無
」
概
念
產
生
的
因
素
，
與
信
仰
自
我
的
主
因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'
例
如
「
語

言
的
因
素
|
|
基
本
的
語
言
結
構
(
主
詞
和
述
語
、
名
詞
和
形
容
詞
)
，
以
及
為
了
易
於
溝
通
與
熟
來
心
情
況
，

而
有
將
肯
定
與
否
定
敘
述
簡
化
的
傾
向
。
語
言
結
構
的
特
質
與
簡
化
敘
述
的
習
慣
，
對
人
們
的
思
考
方
式
產

生
微
妙
卻
深
遠
的
影
響
，
讓
我
們
以
為
:
「
只
要
有
個
語
詞
，
就
必
定
有
個
事
物
」
。

對
「
有
」
、
「
姐
己
的
片
面
理
解
，
也
可
能
來
自
於
情
緒
|
|
對
生
命
的
基
本
態
度
。
我
們
可
能
反
應
出

宙樂

中觀

過草
草贏
~已 1
3已 丰台

限草
制和
的泊

品是

主自
生露
中由
所那
壁而
H 上
的
#的

冕蓋
露宿
覺得

到

可安
前全
隨感

草草
皇室
串串

哥哥
日H千 古軍

轉寫
變的

。宇



除
此
之
外
，
還
有
「

」
的
因
素
|
|
心
喜
好
推
論
與
建
立
理
論
的
習
性
。
某
些
思
想
家
、
佛
教
心
理

學
中
理
論
型
的
人
物
(

，
見
行
者
)
，
傾
向
於
創
造
各
種
複
雜
的
哲
學
體
系
，
他
們
熟
練
地
玩
味
一

粗
粗
相
互
對
立
的
概
念
，
沈
樹
在
思
考
結
構
所
帶
來
的
強
烈
滿
足
，
同
時
更
強
化
對
它
的
執
著
。

「
輒
止
的
對
立

以
上
簡
單
的
說
明
中
可
知
﹒
@

L-

來

思
考
、
感
覺
並
說
話
的
各
種
巨
大
力
量
。
因
此
，
在
前
言
中
，
佛
陀
有
足
緝
的
理
由
說
人
們
「
通
常
」
依
於

E 兀
無謂
」恆

的福
僵訝
化異
1既有
插入

一些
1日

法正

薩拉
地 tz
顯之

輩寬
E位

在拉
店躍
動佛
聽載
本徒
臂辦
?脫
吏的
不自
適標

I 
f弗捏
陀槃
所會

育事

磊實
的上

出，

思
考
的

早
在
西
方
剛
接
觸
佛
教
的
教
義
時

9

大
部
分
作
家
與
學
者
(
除
甘
冒
。
有
早
昌
叩
門
和
E
E

富
戶
戶
口
閉
門
的
少
數
關

外
)
都
認
為
涅
槃
只
是
「

」
(
不
存
在
)
，
使
後
來
西
方
作
家
們
武
斷
地
將
佛
教
描
寫
成
虛
無
主
義
，

「
虛
無
」
為
最
高
目
標
。
作
家
們
指
責
這
種
觀
點
是
荒
謬
的
哲
理
，
並
應
受
到
倫
理
上
的
責
難
，
類
似
的
說
法

有
時
仍
出
現
在
存
有
偏
見
的
非
佛
教
文
學
中
。
而
相
對
於
這
種
見
解
的
反
應
則
是
視
涅
槃
為
「
有
」
(
存
在
)
，

以
類
似
現
在
的
宗
教
、
哲
學
的
角
度
，
如
純
淨
的
存
在
、
識
、
自
我
或
其
他
形
而
上
的
概
念
，
來
解
釋
涅
槃
。

但
即
便
是
佛
教
的
思
想
，
也
無
法
清
楚
地
、
單
一
地
解
釋
涅
槃

9

甚
至
在
佛
教
早
期
就
產
生
了
分
歧
:

當
大
乘
傾
向
以
「
正
面
/
形
而
上
」
的
角
度
解
釋
佛
國
士
(
)
、
本
初
佛
(
〉
在

z
E
E
E
)
閉
、

嘻辭

如
來
藏
(

)
等
峙
，
經
旦
旦
部
(
切
駐
巴
品
已
評
自
)
對
、
捏
槃
則
有
相
當
負
面
的
看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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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) 
因
此
，
現
代
的
佛
教
作
家
有
時
會
擁
護
這
些
邊
見
，
也
就
不
足
為
奇
了
。
然
而

9

方
的
佛
教
國
家
，
現
今
沒
有
任
何
佛
教
學
派
或
宗
派
，
傾
向
將
涅
槃
解
釋
為
「
虛
無
」

o

相
對
於
由
貿
訊
不
是

或
偏
見
的
西
方
作
者
所
提
出
的
錯
誤
觀
點
，
上
座
部
佛
教
的
臥
車
決
反
對
涅
槃
只
是
「
自
心
滅
」
的
看
誰
，
這
將
在 ?

在
東

本
文
第
一
節
的
主
要
內
容
中
加
以
誰
明
。

由
於
先
前
所
提
及
的
原
因
，
我
們
要
避
開
「
有
行
「
無
」
這
兩
個
相
反
的
見
解
，
並
依
循
佛
陀
間
顯
的

中
道
!
i

鵲
起
、
韓
滅
的
敦
法
，
一
向
並
不
容
易
。
一
直
要
到
內
心
深
樟
因
緯
觀
的
思
考
方
式
，
才
能
經
常
保

持
醒
覺
，
鐘
免
不
自
覺
地
落
入
或
太
接
近
邊
見
。
由
於
討
論
這
些
問
題
可
能
有
這
樣
的
危
險
|
|
受
制
於
自
己

的
看
法
，
因
而
支
持
與
其
相
對
的
說
法
，
阻
隔
轄
落
入
極
端
，
因
此
在
處
理
這
種
問
題
時
，
需
要
極
高
的
警
覺

與
自
我
說
舟
，
以
免
失
去
中
道
的
立
場
。

這
篇
論
文
最
初
的
用
意
是
提
供
資
料
，
以
從
兩
種
錯
誤
的
解
釋
，
中

9

清
楚
地
標
出
佛
陀
教
導
涅
槃
的
用

意
|
|
不
在
鼓
勵
推
測
涅
槃
的
本
質
，
這
注
定
無
益
，
甚
至
對
涅
槃
的
體
證
有
害
。
詳
明
四
聖
請
的
聖
典
如
此

說
道
:
第
三
聖
諦
的
涅
槃
是
要
體
證
，
而
非
了
知
(
如
第
一
諦
)
的
，
也
不
是
用
來
修
習
的
(
如
第
四
諦
)
。
我

們
也
、
必
須
強
調
9

此
處
所
里
艇
的
資
料
，
不
應
單
方
面
地
拿
來
支
持
二
邊
中
的
一
邊
，
以
作
為
對
抗
另
一

集的
的辯
聖論
血

與本
註文
解中

9 主
以要
澄的

清桶

上大
瞳部

部分

的是
立相
場輔

相
盼成
壁的
少女日
體此
、二才
2墨爾巴

豐憬
JL 主芽

的說
兩此
邊的
在當

驛真
，.二丘，

自重

突文
中
藉
由



無
/
負
醋
的
極
端

r坦「
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
「
虛
無
」
解

\",J 

我
們
首
先
要
考
察
的
是
，
在
盟
(
時
期
之
後
，
上
座
部
文
獻
的
基
礎
作
品

l

《
清
淨
道
諭
γ

它
是
西

一
兀
五
世
紀
時
，
由
偉
大
的
註
釋
家
覺
音
尊
者

(
H
W伊拉
已
串
門
帥
的
卸
去
晶
宮
監
宮mF
C
E
)編
賽
前
成
。
這
不
朽
的
作

日
間
，
為
佛
教
的
主
要
教
義
提
供
了
全
面
且
有
系
統
的
說
明
。
這
些
解
釋
出
於
巴
利
藏
與
古
代
的
註
陳
文
獻
，

其
中
收
鶴
的
部
分
資
料
，
可
能
是
佛
陀
最
早
期
的
教
一
郁
。

得
注
意在
的該

是論

，的

其第
中十

爭六
辯根
盟替

z 中
|有解
杏說

4 璽
兀一全亟
宜諦
接的
i也部

反分
對

瞎我
湛的

嘻驢
特有
正主 桐

聽罷
手里
負 E書

面 F
的討
極鵲

己涅
槃

值

無
活
躍
知
為
何
覺
立
日
尊
者
僅
僅
反
對
這
一
極
端
的
理
由
，
因
他
並
未
明
確
說
明

9

然
而
，
有
可
能
是
他
(
或
是

體籬輾轉輯

他
所
探
用
的
傳
統
資
料
)
敏
感
地
認
為
上
座
部
有
闢
涅
槃
的
教
法
，
最
好
與
同
時
代
著
名
的
經
量
部
有
所
區
分
?

而
經
量
部
在
其
他
方
面
都
接
近
上
座
部
的
立
場
。
經
量
一
部
屬
於
「
聲
闢
乘
」
(
切
雪
白
你
還
會
已
一
派
|
|
我
們

建
議
使
用
「
聲
問
乘
」
一
詞
，
沿
用
「
早
期
」
大
乘
行
者
所
使
用
的
名
稱
，
以
取
代
有
貶
抑
意
味
的
「
小
乘
」

。
上
座
部
顯
然
不
願
被
牽
扯
到
大
乘
行
者
對
經
量
一
部
的
指
控
|
|
虛
無
主
義
者
之
中
，
一
直

(
自E
H
H
M
刊
阻
白
色

會

也
可
能
是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為
何
會
強
烈
駁
斥
涅
槃
為
「
虛
無
」
的
外
在
理
由
。

攝
制
的
倒
閉
關
閉
關
圍
困
闊
翱
翔
創
盟
翩
翩
翩
側
的
聽
聽
聞
臨
酬
單
獨
觀
絢
麗
閣
總
飢

香
光
莊
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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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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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於
「
形
而
上
/
正
面
」
的
觀
點
，
覺
音
尊
者
可
能
認
為
，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中
許
多
用
來
臨
斥
常
見
與

酷
的
自
我
」
的
篇
章
，
已
足
以
涵
蓋
這
個
主
題
。
然
而
，
可
能
正
因
如
此
，
今
日
的
佛
教
，
特
別
是
上
座

部
，
常
遁
入
錯
誤
地
指
控
為
主
張
虛
無
主
義
。
因
此
，
以
下
概
述
《
清
淨
道
諭
》
的
詭
辯

9

該
作
品
的
補
充
(
在
第
二
節
)
仰
。
兩
者
的
摘
錦
中
，
引
用
許
多
駁
斥
虛
無
主
義
的
篇
章
，

的

在
前
述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的
一
章
中
，
爭
論
本
身
緊
接
在
涅
槃
的
定
義
之
後
。

盡
日
通
常
為
了
說
明
而
使
用
的
二

涅
槃
的
特
質
(
相
)
是
寂
靜
，
作
用
(
味
)
為
不
一
九
或
得
樂
，
顯
現
(
現
起
)
為
無
相
〔
沒
有
貪
、
服
川
、
、
一
癡

的
相
〕
或
沒
有
多
樣
化

Z
F
Z
E
P
且
自
)
。

在
論
辯
中
9

覺
音
尊
者
先
駁
斥
涅
槃
為
「
盤
己
的
見
解
，

，
因
為
藉
由
行
道
即

「
盤
己
的
同
時
，
又
以
負
面
方
式
說
明
涅
槃
的
本
質
，
而
說
涅

@
一
切
存
在
的
要
素
，
如
五
蘊
的
滅
盡
。
尊
者
則
回
答
，
在
個
人
的
一
期
生

A叩
中
，
能

誰
得
涅
槃
而
五
蘊
仍
存
在
。
對
于
又
提
出
涅
槃
僅
存
在
於
一
切
煩
惱
的
滅
盡
，
還
引
聖
典
的
文
句
:
「
朋
友
!

能
體
證
涅
槃
。

嗔

9

即
是
涅
槃
」
(
《
相
應
部
》
凶
∞
U
H
)來
證
明
。
尊
者
也
蝦
斥
這
個
看
法
，

涅
槃
世
俗
化
，

。
這
種
看
法
使
得
涅
槃
變
成
暫
時
的
?
煩
惱
的
滅
盡
是
時
間
上



發
生
的

事
，件
是，
就既
形然
而煩

上惱
的的

意除
義滅
而要
言透

國自
品緯
J[lli. 

古老將
出使

|攝
畢露
星接
聽有

這車
惱山

讓他
問1 至刃

單草
礎貝

里聽
柱
癱
的

盡

覺
音
尊
者
其
次
處
理
佛
陀
用
來
描
述
涅
槃
的
負
面
術
語
，
他
解
釋
之
所
以
用
這
些
語
→
祠
，
是
由
於
涅
槃

，
就
不
可
能
是
「
無
為
」
的
。
尊
者
回
答
:
涅
槃

只
能
藉
由
行
道
證
得
，
但
非
自
行
道
產
生

9

因
此
它
是
無
福
、
無
始
，
亦
無
老
死
。
接
著
，
他
更
詳
細
地
討

論
涅
槃
的
本
質
，
。

:
佛
陀
的
目
標
為
一
、
非
多
元
，
但
這
(
單
一
目
標
|
|
涅
槃
)
之
所
以
稱
為
「
有
餘
依
」

(
聞
自

'
是
因
為
餘
依
(
因
過
去
而
導
致
的
五
蘊
〉
尚
存
(
於
阿
羅
漢
的
生
命
中
)
，
故
與
之
共
同
稱
為

「
有
餘
依
」
9

即
藉
由
修
行

9

而
達
到
平
息
煩
惱
、
餘
依
仍
存
的
人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它
又
稱
為
「
無
餘
依
」

r ‘\ 

)
，
因
為
在
已
棄
絕
生
起
(
未
來
的
五
蘊
丫
並
防
止
業
生
起
未
來
的
「
有
于
在
阿
羅
漢
的

最
後
一
心
之
後
，
沒
有
未
來
的
五
蘊
生
起
，
而
已
生
起
的
五
蘊
亦
滅
。
因
為
餘
依
不
存
在
，
從
不
存
在

的
角
度
，
在
「
此
處
無
餘
依

L
的
意
義
上
，

(
同
樣
的
目
標
)
稱
為
「
無
餘
依
」

o
(
見
《
如
是
語
經
》

扒
p
h特
)

因
為
涅
槃
可
以
藉
由
堅
持
不
懈
的
毅
力
開
所
證
得
的
分
別
智
未
達
到
，
又
回
它
是
「
一
切
智
者
」
仰
所

嘩醫

說
，
涅
槃
的
非
不
存
在

9

如
勝
義
所
認
為
的
本
質

9

因
而
說
:
「
比
丘
們
!
這
是
不
生
、
不
有
、
無
作
、



無
為
」
0
(
《
自
說
經
》
試
圖
9

《
如
是
語
經
》
品
)

r-\ 

、.-J

麟
續
最
後
的
引
文

3

法
護
尊
者
(

(
第
六
世
紀
)
在
為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註
解
的
《
勝
義
僅
》

,-\ 

)
川
內
寫
道

大
師
以
這
些
語
詞
宣
示
涅
槃
於
勝
義
的
實
際
存
在
，
但
他
並
末
將
此
當
作
是
自
己
的
命
令
(
即
信
條
)
，

而
說
e
a

「
我
是
『
法
』
的
大
師
和
主
人
」
9

悲
憫
那
些
能
達
到
最
高
智
慧
的
人
。
他
也
在
上
述
所
引
的
篇

章
之
後
，
作
了
一
個
經
過
推
論
的
結
論
(
《
自
說
經
》
叫

3
.

自
「
諸
比
丘
!
若
無
不
生
等
，
則
無
法
理
解
出

離
『
生
』
等
。
諸
比
丘

1
.

因
為
有
不
生
等
，
才
能
理
解
出
離
『
生
』
等
。
」

這
意
謂
著
如
果
擁
有
「
不
生
」
等
本
質
的
無
為
界
(
涅
槃
)
不
存
在
，
則
無
法
在
這
世
上
理
解
出
離
有
為

9

它
們
最
後
的
寂
減
亦
不
可
知

9

現
或
領
悟
，
這
些
都
不
可
能
發
生
。
但
如
果
正
見

以
及
其
他
的
道
支
各
司
其
職
，
將
涅
槃
當
作
目
標
，
即
能
徹
底
破
除
煩
惱
。
人
們
因
而
得
以
理
解
此
處

有
出
離
?
能
解
脫
存
在
所
招
感
的
一
切
苦
痛
。

悲
憫
世
人
的
世
尊
，
早
已
昭
示
涅
槃
界
於
勝
義
的
存
在
，
世
尊
在
無
數
經
典
中
間
示
此
道
理

9

如
無
緣

法
、
無
為
法
(
參
J
見
《
論
聽
見
法
蓋
一
翱
》

E
B

囡
囡
血
的
阻
眉
目
已
)
.
，
「
諸
比
丘
!
有
無
地
之
處
(
閉
室
自

5
)
.



... 

」
(
《
自
說
經
》
且
)
，9

「
此
法
甚
難
見
9

即
一
切
有
為
的
止
，
息
，
一
切
實
體
的
捨
棄
。
」
(
《
長
部
》
字
;

《
中
部
》
試

)
.
7
「
諸
比
丘
!
我
將
教
你
們
無
為
，
以
及
導
向
無
為
之
道
。

L
(《
相
應
部
》
品
，
巳
)
等
。
在

此
經
文
中
，
「
諸
比
丘
，
有
不
生

j
a
g
-

」
(
《
自
說
經
》
叫3
.
8
.。•• 

「
比
丘
們
1
.

有
不
生
、
無
作
、
無
為
」

等
語
，
昭
示
了
涅
槃
於
勝
義
的
存
在
，
並
非
誤
導
眾
生

9

因
為
這
是
一
切
智
者
所
言
?
如
世
尊
說

.. 

「
一

切
行
無
辭
巾
，
一
切
行
是
苦
，
一
切

。
」
(
《
法
旬
經
》
也
斗l斗
。
;
《
增
支
部
》
吉
凶
品
等
)
。

如
果
涅
槃
僅
是
「

」
9

便
不
會
以
這
些
詞
彙

.. 

「
深
奧
〔
難
見
、
難
解
、
寂
靜
、
崇
高
、
無
法
推
論
、
微

妙
、
智
者
證
知
〕
」9
或
「
無
為
〔
無
漏
、
真
實
、
彼
岸
〕
等
」
問
-
9

或
「
無
記
、
無
為
、
不
屬
於
〔
三
界
〕
等
」

來
形
容
。
阱

~、

'6.J 

《
清
一
連
迪
拉
酬
》

9

明
日
指
出
佛
陀
所
指
示
的
涅
槃
是
可
證
得
的
實
體
，
間

，
應
該
以
此
處
所
引
述
的
經
文
來
了
解
，
那
些
與
經

量單
體獲
L..得

主刃

龍背

堅且
視鐘
海且

聽起
排主是

除乎
當

的

闢
刁可

種學

如
果
我
們
已

說
經
》
中

的
語
言
符
號
，
如
(
自

一
樣
，
是
依
同
樣
嚴
格
的
語
義
來
使

「
有
無
地
之
處
:
.. 

;
」

用
，

一
艘
意
義
的
「

「
五
蘊
或
五
蘊
之
一
」
9



以
描
述
(
居
品
而
且
昆
明
月
不
可
共
語
)
的
。

我
們
能
如
此
權
威
的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所
摘
錄
的
內
容
，
顯
示
上
座
部
的
傳
統
多
麼
強
烈
地
反
對
將
其
最

高
目
標

一
些
爭
論
，

9

視
為
虛
無
的
概
念
，
此
一

也
就
是
認
為
上
陸
部
或
巴
利
藏
提
倡
「
虛
無
」

然
而
9

在
詮
釋
佛
教
上
還
有
另
一
個
主
要
的
差
異
，
特
別
是
對
巴
利
藏
的
解
釋
，
也
與
涅
槃
的
概
念
密

法
的
世
間
，

不
可

分

i豆

)(f三

有
關

無
我
教

主有
於效
喜喜
體面

~快範
我圖
運的
用間

草揮

自講
師所
分主

張
則的
位租

下我
文教

出事
論不

僅
j矗
用
較
有

為

正〔
第
四
節
囡
囡

'-' 

在
印
度
|
|
這
個
宗
教
與
哲
學
盛
行
的
國
度

9

要
於
各
種
邊
見
中
保
持
佛
法
「
中
道
」
的
特
質
，
會
比
在

其
他
國
家
面
臨
更
大
的
風
險
。
這
風
險
在
於
:
將
涅
槃
興
許
多
永
恆
自
我
有
關
的
概
念
桐
晶
晶
一
談
，
如
有
一
神

論
、
提
神
論
或
其
他
「
正
面
/
形
而
上
」
一
類
推
瀾
出
來
的
思
想
。

切
已
冉
冉
但
切
口
Z
H
)
透
徹
的
分
析
，
各
種
有
關
我
、
世
間
及
天
神
本
質
的
形
而

根
蟑
《
梵
網
經
》
(

上
、
神
學
上
的
見
解
，
其
來
源
有



(
一
〉

(
其
中
可
能
也
包
含
天
敢
或
神
靈
的
指
示
等
)
。

(
一
一
)

(
推
斷
性
的
哲
學
自
宗
教
學
)
。

形
而
上
與
神
學
觀
誨
的
背
後
，
瞎
藏
著
一
股
驅
動
力
，
驅
策
人
們
以
某
種
方
式
保
有
、
水
恆
的

「
我
」9
並
賦
予
它
一
切
人
們
所
渴
望
的
永
恆
、
安
全
與
恆
久
的
幸
福
。

或
許
受
到
這
股
強
勁
的
、
本
能
的
自
我
保
存
力
量
的
驅
策

9

以
及
這
受
重
視
已
久
並
廣
為
執
持
的
見
解
所
影

響
，
而
且
認
同
以
「
正
面
/
形
而
上
」
的
觀
點
解
釋
無
我
與
涅
槃
。
其
中
，
部
分
人
士
甚
至
深
信
自
己
是
真
正

，
他
們
至
誠
地
尊
敬
佛
陀
，
並
十
分
欣
賞
佛
跎
的
其
他
教
義
。

從
中
道
的
精
神
來
看
，
以
下
駿
斥
「
正
面
/
形
而
上
極
端
」
的
論
點
，

分
因
蝦
斥
虛
無
主
義
，
而
錯
誤
地
衍
生
出
來
的
任
何
形
而
上
的
結
論
。
相
反
地
，
第
一
節
可
用
來
應
付
現
今

處
理
形
而
上
的
見
解
研
究
監
生
的
過
度
「
自
衛
反
應
」
。

部

「
正
面
/
形
而
上
的
臨
許
端
」
對
較
涅
槃
的
詮
釋
，
在
於
將
各
自
見
解
背
景
所
認
為
的
涅
槃

9

視
為
自
(
純
淨

無
雜
的
自
我
合
而
為
一
，
或
有
形
而
上
的
闢
連
，
如
前
一
段
暗
示
的
，
其
中
可
分
為
兩
種
主
要
的
觀
點
:

一
原
則
(
非
二
元
，
亦
非
多
一
兀
)
，
與
從
實
證
的
「

f\ 

一
、也/

一

、

」
解
脫
而
成
為
純
淨
的
自
我

融
合
為
一
，
或
基
本
上

'
這
些
論
點
依
其
受
到
過
神
學

(
1門
仗
的
。
的

)
叫
、
吠
陀

(
〈
仰
自
已
凶
口
時
間
)

(
接
者
有
許
多
不
同
程
度
的
理
由
)
，

發

(
一
一
)
假
設
於
五
蘊
中
解
脫
的
阿
羅
蹺
，
其

進
入
被
認
為
是
他
們

「
唯

杏觀

光霸
一山叫

司士詞

嚴詞
鬥間

常買

一L 翎川蚓
十屬
~的
/\間

期讀
...翱

民塵

區劉
7L 當
卡器
年劉
斗閣

，、財

月體

v 詞
。曾

八醫

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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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 
一
遍
合
他
們
的
境
界
」
的
涅
槃
。
一
般
認
為
涅
槃
本
身
是
「
無
我
去
呂
藍
色
的
，
然
而
，

留
有
某
種
特
質
於
「
涅
槃
」
中
，
這
些
特
質
難
以
解
釋
，
甚
至
無
法
解
釋
。
據
我
們
所
知
，
這
是
德
國
作
家

喬
治
@
葛
寧
姆
(
白
色
門
m
m
G泣
串
串
)
及
其
搗
隨
者
所
提
倡
的
見
解
。

〔
館
主
鸝
囡
囡
「
旬
，
自
聽
」
的
存
在
從
何
一
間
來
?
〕

。

2
)

明

」
的
概
念
皆
不
出
五
蘊

兩
種
見
解
的
共
通
點
是
，
假
定
、
永
恆
的
自
我
存
在
於
形
成
完
整
「

」
租
「
有
」
的
五
蘊
之
外
，
對
這

假
設
佛
陀
已
有
間
一
本
9

單
以
下
面
的
句
子
即
足
以
明
確
地
反
顧

任
何
修
道
者
或
梵
志
，
將
各
種
各
樣
的
(
事
物
或
思
想
)
視
為
「
自
我
于
全
都
是
視
五
蘊
或
其
中
任
何
一

蘊
?
為
自
我
)
。
(
《
相
膺
部
》M
N
h
叫
)

這
段
經
文
同
時
排
除
任
何
對
無
我
教
義
定
型
句
所
產
生
的
誤
解
:
「
這
不
屬
於
我
，

我
的
自
我
」
o

某
些
作
家
相
信
，
此
定
型
句
允
許
這
樣
的
結
論
|
|
佛
陀
假
定
在
定
型
句
所
指
的
五
蘊
之
外

9

有
一
個
「
我
」
存
在
。

「
自
我
」
這
項
錯
誤
的
結
論
，
可
由
前
文
引
述
佛
陀
的
論
述
加
以
、
澄
清

3

當
中
清
楚
地
說
道
:
一
切
各
式
各
樣
的

，
都
不
出
於
五
蘊
|
|
無
論
全
體
或
部
分
。
若
不
是
出
於
主
棍
，
或
誤
解
五
蘊
，
那
麼
，
任
何



有
關
「
我
」
的
見
解
又
如
何
能
生
起
呢
?
與
「
自
我
」

能
形
成
自
我
的
方
式
，
佛
陀
在
前
述
的
引
文
之
後
繼
續
說
明
:

又
是
什
麼
?
事
實
上
，
唯
一
可

諸
比
丘
!
無
聞
凡
夫
:
:
:
認
為
身
體
是
我
，
或
我
擁
有
身
體
，
或
身
在
我
中
，
或
我
在
身
中
(
其
餘
四
蘊

類
同
〉
們
，
由
此
而
得
到
「
我
存
在
」
的
概
念
。

佛
陀
更
進
一
步
地
說
道
:

憑
藉
或
依
靠
色
、
受
、
想
、
行
、
識
，
而
相
信
有
「
我
」
:

.... 

並
推
測
有
「
我
」

0
(

《
相
應
部
》

M
U
N
H
U品
岡
山
山
)

。
(
一
一
)
在
勝
義
中
9

「

」
的
概
念
缺
芝
真
實
性

「
我
」
、
「
自
我
行

「
個
體
」
及
「
自
己
」
等
字
眼
會
有
任
何
意
義
，
那
麼

9

任
何
的
自
我
概
急
，

聽噩噩蠶蠱

是
最
抽
象
、
粗
淺
的
，
都
、
必
然
與
有
別
於
非
「
自
我
」
伯
特
殊
見
解
有
關
。
但
若
不
由
唯
一
可
得
到
的

經
驗
資
料
|
|
五
蘊
所
形
成
的
身
心
現
象
來
解
釋
，
那
特
殊
或
別
立
的
見
解
又
從
何
產
生
?

《
蛇
喻
一
體
》
(
《
中
部
》
第
品
經
)
中
指
出
.. 

「
比
丘
們
1
.

若
有
『
我
只
則
亦
有
『
我
所
』
?
」

喝醉

「
走
的
!
世
尊
。
」

間
闊
闖
關
婦
關
總
制
楓
樹
關
當
蚓
蚓
糊
糊
掰
開
閉
關
斷
閥
割
翻
翻
做
翩
翩
煦
闢
翩
翩
細
細
翎
制
觀
點
闋
的
副
紹
糊
糊
糊
糊
幫
叭
的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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翩
翩
攝
制
閥
割
研
制
融
融
關
閥
割
翩
翩
溫
飽
街
糊
糊
胡
伺
機
磁
晶
晶
蟬
的
雄
風
鷗
晶
體
附
關

「
若
有
『
我
所
』
9

亦
有
『
我
的
自
我
』
?
」

「
走
的
!
世
尊
。

L

「
但
既
然
實
際
上
無
法
找
到
『
我
』
及
『
我
所
門
那
麼
，
『
這
是
世
間

9

這
是
自
我
，
我
一
化
後
將
永
久
、

常
住
、
永
恆
、
不
減
、
維
持
、
水
恆
的
特
性
?
』
這
難
道
不
是
個
患
蠢
的
教
義
?
」

「
世
尊
!
這
確
實
是
個
愚
蠢
的
教
義
。
」
開

這
經
文
的
第
一
旬
，
簡
單
明
了
地
指
示
我
們
先
前
所
提
出
的
論
點
:
假
設
「
自
我
」

9

需
要
屬
於

「
自
我
」
的
事
物
(
旦
旦
河
自
我
所
)
，
也
就
是
甜
甜
山
從
屬
物
而
使

」
得
到
屬
於
自
己
的
特
色
。
若
討
論

，
而
忽
略
一
~
遍
一
類
獨
特
的
囑
恤
，

將

，
如
此
，
「

失
去
意
義
，
並
與

-
T

「
自
我
」
等
語
詞
的
用
法
相
反
。
但
這
正
「
正
面
/
形
而
上
極
端
」

的
兩
大
土
流
中
第
一
派
的
主
張
，
也
就
是
假
設
「
大
我
」
(
自
昏
倒
片
白
白
)
與
宇
宙
的
、
無
差
別
的
古
拉
巴

5
)

形
而
上
原
則
l
i

有
峙
等
同
於
涅
槃
|
|
結
合
，
或
兩
者
根
本
上
相
同
。
支
持
這
論
點
的
人
有
時
會
大
膽
地
宜

一「

:
佛
陀
要
否
定
的
只
是
個
別
的
「
自
我
?
在
其
間
一
本
中
，
從
未
反
駁

」
的
存
在
，
而
本
節

之
前
的
敘
述
，
已
為
一
一
)
一
且
此
一
一
信
念
提
供
了
答
案
。

依
前
述
，
歸
類
為
第
二
類
的
見
解

9

則
採
取
相
反
的
立
場
，
他
們
主
張

.. 

別
地
存
在
於
涅
槃
界
中
。
然
而
，
這
主
張
留
下
許
多
未
加
解
釋
的
議
題
。
他
們
並
末
指
出
，
若
不
還
過
經
驗

解
脫
的
「
超
越
的
自
我
」
個



的
世
界
，
如
何
達
到
這
那
立

;
他
們
也
未
能
提
出
，
這
樣
的
則
立
是
血
什
麼
組
成
，
它
如
何
能
在
定

義
上
沒
有
擴
增
(
口
苟
冒
冒
出
的
自
)
，
與
別
立
完
全
相
反
的
涅
槃
界
中
起
績
。

兩
種
自
我
的
信
仰
，
都
希
望
將
佛
教
的
涅
槃
教
義
與
自
我
的
概
念
結
合
。
《
蛇
喻
經
》
中
十
分
具
有
哲

理
的
重
要
論
鐘
，
一
開
始
便
服
斥
它
，
晴
指
「
我
」
與

、
實
體
與
屬
性
、
主
詞
與
述

L一一

、

語
等
，
是
相
闢
且
不
可
分
的
字
眼
，
但
這
些
在
勝
義
中
，
都
缺
乏
其
實
性
。

~ 

一
個
自
輯
與
運
轄
的
東
恆
概
念
，
與
巴
利
爾
中
的
佛
教
教
義
相
睿
〕

以
「
正
面
/
形
而
上
」
的
角
度
詮
釋
涅
槃
的
這
兩
種
主
要
見
解
，
很
明
顯
地
屬
於
佛
陀
曾
提
及
、
歸
納

並
駿
斥
的
那
見
，
而
這
些
邪
見
為
數
十
分
可
觀
。
以
下
呈
現
幾
個
經
過
當
分
穎
的
晶
晶
集
資
料
，
再
加
上
前
一

師
的
基
本
論
述
，
將
更
充
分
地
證
明
以
下
的
事
實
:
即
沒
有
一
個
自
我
與
涅
槃
的
永
恆
概
念

9

或
任
何
想
像

的
形
式
，
能
和
最
古
老
、
現
今
可
得
到
的
巴
利
藏
中
所
記
載
的
佛
教
教
義
相
容
。

。
(
一
)

自

'--

在
《
相
應
部
》

(
N
N…
∞
趴
)

，
我
們
看
到
:

「
阿
耨
羅
陀
!
你
認
為
如
來
在
色
之
外
?
.... 

;
或
在
識
之
外
?
開
」

會

「
世
尊
!
當
然
不
是
。
」

關
協
約
聽
翱
翔
諂
翱
翔
掛
閻
明
盟
國
的
鬧
鬧
廳
廳
詢
問

l
H
i
l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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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你
認
為
如
來
沒
有
色

... 

;
沒
有
識
嗎
?
」
仰

「
世
尊
1
.

當
然
不
是
。
」

「
阿
耨
羅
陀
1
.

既
然
在
這
一
生
中
，
你
均
無
法
真
正
、
實
際
地
找
到
如
來
，
那
、
麼
如
是
宣
說
:
如
來
死
後

存
在
:
;
不
存
在

i
e
-
-
9

以
某
種
方
式
存
在
，
以
另
一
種
方
式
則
不
存
在

... 

:
圈
，
不
能
說
存
在
或
不
存

在
?
在
這
四
個
可
能
性
以
外
，
而
使
人
知
曉
最
上
的
如
來
是
否
適
當
?
」

「
世
尊
!
當
然
不
能
。
」

「
我
」
的
兩
大
主
要
見
解
，
在
此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
9

「
有
情
」

r \ 

解
釋
「
如
來
?
或
許
是
顯
示
在
經
文
中
的
論
述
，
不
僅
通
用
於
傳
統
的
「

，
也
能
用

。
(
一
一
)

-可

」
的
屬
性

由
於
「

〈
參
見
第
五
節
(
二
)
)
，
所
以
兩
大
主

(
的
侮
冒
冒
昏
監
固
9

見
第
五
前
三
)
)
。

他
視
自
我
擁
有
色

a•••• 

國
受
j
e
-
-

想.... 

:
行
j
e
g
-

識
。

這
點
特
別
誼
，
用
較
喬
治
@
葛
盤
于
桐
用
研
主
張
的
第
二
種
主
要
見
解
，
他
主
張
五
蘊
是
自
我
的
「

L一



(
即
旬
出
切
m
g
m
g
)
9這
些
「
屬
性
」
不
但
「
相
當
於
」
自
我

9

且
能
夠
將
之
捨
棄
。

但
使
他
的
見
解
列
入
前
述
信
仰
「
自
我
」
一
頓
的
最
主
要
原
因
，

「
自
我
」

OC--

>

不
同

下
文
出
自
《
根
本
法
們
經
》
(
是
白
忿
地QY
H
Y
品V
S
F
H
E
9
《
中
部
》
立
的
分
額
多
同
時
通
用
於
兩
種
見
解
:

他
認
為
(
自
己
)
不
同
於
(
或
超
越
)
四
大

、
天
界
、
無
色
界
固
，
不
同
於
任
何
所
看
到
、
聽
見
的
、
(
不

同
的
〉
感
覺
與
認

到
的
旬
，
不
同
於
整
個
世
間
(
的
每
當
芯
，
一
切
有
)
。

對
第
二
種
則
適
用
以
下
的
見
解

他
認
為
(
自
己
)
在
涅
槃
中
?
或
不
同
於
涅
槃

9

也
就
是
，
他
認
為
證
入
注
槃
界
的
解
脫
自
我
，
與
涅
槃

是
不
同
的
。

。
(
四
)

一
明
有

~可

一
時
僅
會

n
h
p
p
v
h
r
n呼#
u
J
Z
H
E
詞

在
《
一
切
漏
經
》

(
h
E
F
F
E
E
h
E
H
H

函
，
《
中
部
》

N
)
中
，
提
到
並
駁
斥
以
下
不
如
理
作
意
的
例
子
。

會

下
文
所
提
到
六
種
與
「
我
」
有
關
的
理
論
，
正
適
合
於
此
:
「
我
有
自
我
」
與
由
「
自
我
而
知
道
自

我
。
」
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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翩
盟
關
翩
翩
翎
翩
翩
翩
闢
間
關
捌
觀
闖
關
問
餓
翩
翩
創
剝
削
剖
開
關
蚓
擱
置
制
約
制
制
劉
樹
閥
割
蚓
糊
糊
糊
糊
捌
剝
削
關
觀
屬
制
翩
翩
啊
峙
的
削
弱
臨
倒
可

關
於
過
去
、
現
在
興
未
來

9

對
自
我
的
存
在
國
(
本
質
所
產
生
的
十
六
種
疑
問
?
例
如

.. 

「
我
存
在
，
亦

L

一「

」
「
我
將
存
在
9

或
不
存
在
?
」
「
我
會
成
為
什
麼
?
」

以
這
種
方
式
，
駿
斥
一
切
有
關
「
我
」
的
推
論
。

。
(
五
)
儸
龍
有
個
恆
曹
、
扭
扭
髓
的
「

L一

, 

不
變
的

《
梵
鋼
一
體
》
(
《
長
部
》
戶
)
中
詳
述
與
「
自
我
」
有
關
的
諸
多
理
論
9

然
而
，
提
倡
第
二
大
類
「
正
面
/
形

而
上
揖
端
」
的
人
，
通
常
會
避
免
、
拒
組
詳
述
涅
槃
與
「
我
」
的
本
質
。
但
如
果
他
們
假
設
有
個
恆
常
並
超

越
的
我
，
這
「
自
我
」
刊
艇
、
叫
必
定
是
被
動
、
不
動
與
不
蟹
的
。
因
為
任
何
與
世
間
主
勤
的
闢
係
，
將
使
所
假
定

的
超
凡
境
界
無
法
成
立
。

因
此
，
《
梵
網
經
》
分
析
、
顧
斥
這
兩
類
見
解
是
常
見

.. 

「
自
我
與
世
間
是
永
恆
、
是
無
所
生

9

不
動

如
山
峰
，
安
穩
如
樑
柱
。
」

。
)
世
間
沒
有
(

)
「
有
」
-可

」
的
東
團

(
恆
久
或
暫
時
的
合
一
)

「
有
行
「
無
」
一
一
邊
，
沒
有
比
以
下
這
段
已
成
為
此
經
接
昔
日

更
恰
當
的
結
論
了
﹒
.

迦
務
延
1
.

對
於
以
真
實
、
正
慧
來
看
世
間
集
起
的
人
而
言
，
世
間
沒
有
(
稱
為
)
「
無
」
的
東
西
。
迦
中
研



延
1
.

對
於
以
真
實
、
正
慧
"
來
看
世
間
寂
滅
的
人
，
世
間
沒
有
(
稱
為
)
「
有
」
的
東
西
。
迦
格
延
!
這
世

間
通
常
為
喜
好
、
執
取
與
偏
執
所
繫
縛
，
但
這
些
喜
好
、
執
取
、
固
定
的
想
法
，
以
及
偏
執
與
根
深
抵

固
的
傾
向
，
他
(
正
見
者
)
不
接
近
、
不
執
取
、
不
認
為
:
「
我
有
個
自
我
。
」
他
對
苦
生
與
苦
減
確
定

不
疑
9

於
其
中
，
他
的
智
見
不
依
恃
其
他
而
生
，
迦
請
延
!
這
即
是
有
正
見
的
人
。
(
《
相
應
部
》
已

-
5
)

起
繼
極
端

如
果
機
視
巴
利
藏
中
有
闢
涅
槃
的
論
雄
，
我
們
會
發
現
它
同
時
以
正
、
負
兩
國
的
語
詞
描
述
(
或
說
「
解

釋
」
更
好
)
涅
槃
。
正
面
特
質
的
敘
述
包
括
:
「
課
奧
、
真
實
、
純
淨
、
恆
常
與
微
砂
」
等
語
(
《
相
應
部
》

品
)
，
此
經
文
可
見
於
第
二
節
的
引
文
:
「
有
這
樣
的
處
...... 

」
「
有
不
生
E
.
e
.
-
a」

。
負
面
用
語
的
陳
述
包
括

將
涅
槃
定
義
為
.. 

「

、
瞋
、
癡
」

兩
連
陳
述
所
表
達
的
要
義
，
若
只
引
用
其
中
一
一
暉
，
以
證
賞
自
己
單
方
面
的
見
解
，
將
會
導
致
偏
見
。

「
有
的
滅
盡
」
。
若
想
要
正
確
了
解
佛
陀
的
涅
槃
轍
，
必
須
權
衡

宣
說
正
面
特
質
的
用
意
如
下
﹒
.

(
一
)
排
除
虛
無
的
極
端
;

種醫

(
二
)
減
輕
未
充
分
了
解
苦
與
無
我
真
義
者
的
思
懼
，
不
會
閏
月
懼
最
純
的
苦
瀰
|
|
輪
迴
的
止
息
，
就
像

畏
懼
墜
入
無
厲
的
深
淵
之
中
﹒
'

研
側
的
關
糊
糊
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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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-
H
H

閣
制

(
三
)
搞
一
那
涅
槃
是
可
以
證
得
的
，
是
真
正
令
人
騙
意
的
日
標
。

「
有
」9

《
自
說
經
》
中
間
做
了
兩
部
眾
所
皆
知
的
興
涅
槃
有
關
的
經
文
，
確
認
涅
槃
不
僅
只
是

組
滅
或
究
竟
虛
無
的
偽
裝
。
但
在
另
一
方
面

9

為
了
預
防
對
這
莊
聾
的
宜
一
一
一
曰
:
「
有
B
e
e
-
-
e」

形
而
上
的

誤
解
，

「
有
」
與
「

的
極
端
。

但
即
使
在
正
面
陳
述
涅
槃
的
語
詞
中
，
也
經
常
出
現
負
面
的
用
語

「
有
無
地
之
處
a
e
-
-
;無
此
世
、
來
世

-
L

將
來
、
去
。
」

「
有
『
不
生
代

『
不
有
』
e
i
-
-
L

「
我
將
教
導
你
們
無

圓
圓•••• 

甚
深
i
.
e
-

及
修
證
之
道
。
何
謂
無
法
吋.... 

:
甚
深
?
即
貪
的
止
匙
、
瞋
的
止

白
，這J

止
血
仙
。
」

這
些
包
含
正
、
負
輛
面
敘
湛
的
經
文
，
說
明
了
我
們
先
前
的
論
點

.. 

涅
槃
的
正
、
負
面
論
述
需
要
彼
此

相
互
限
定
，
以
避
免
陷
入
某
一
偏
見
。

負

面

的

說
法

是
強
調

出
世
血2

難
以

喻

的
涅

單
臂

。
基
本
上
9

我
們
的
語
言
並
不
適
宜
作
這
穎
的
措
述
，
因
為
語
言
、
必
讀
與
我
們
經
驗
的
世
間
有
闕
，
而
從
中
的
生
出
語
言

的
結
構
與
詞
彙
o

因
此
9

經
中
正
面
的
論
述
不
過
是
隱
喻
，
利
用
我
們
能
摘
了
解
的
情
感
價
值
，
以
刻
劃
行

於
撞
上
、
走
向
無
學
者
的
經
驗
與
反
應
。
基
於
上
連
理
由
，
使
得
正
國
的
論
述
雖
然
極
具
修
行
價
值
，
但
也



爭一
只
是
用
來
激
勵
人
心
，
而
非
描
述
實
際
的
情
況
。
而
消
極
的
論
述
本
身
則
十
分
合
理
、
正
確
，
它
們
僅
用
否

定
的
方
式
，
使
涅
槃
與
世
間
經
驗
產
生
關
係
。
否
定
的
方
法
在
於
排
除
不
適
用
於
涅
槃
、
與
涅
槃
不
相
稱
的

事
物
，
這
讓
我
們
對
出
世
間
法
的
涅
槃
更
能
作
出
明
確
且
有
用
的
描
述
，
而
非
使
用
抽
象
的
字
眼
，
其
所
顯

示
的
正
面
特
性
是
暗
喻
的
。
消
極
的
論
述
被
認
為
是
描
述
「
希
有
的
」
(
僻
的
早
已
寄
自
)
與
「
未
曾
有
的
」

(
o
g
v
z
g
)境
界
，
最
適
當
、
恭
敬
的
方
式
。

消
極
的
表
達
方
式
有
另
一
項
重
要
的
優
點
，
這
類
將
涅
槃
界
定
為
「
貪
、
瞋
、
癱
的
止
息
」
的
敘
述
，

明
示
修
行
的
方
向
，
與
實
際
到
達
涅
槃
所
必
須
完
成
的
工
作
，
這
才
是
最
重
要
的
，
這
些
克
服
貪
、
瞋
、
癱

的
字
眼
，
指
出
此
時
此
刻
即
能
實
踐
的
明
確
任
務
。
此
外
，
它
們
不
僅
指
出
可
行
的
、
極
具
價
值
的
道
路
，

還
提
到
可
以
在
此
時
此
刻
體
驗
崇
高
的
目
標
，
而
不
必
在
未
知
的
來
世
。
因
為
這
些
論
述
如
是
說
道

.. 

如
果
貪
、
瞋
、
癡
已
完
全
止
息
，
即
是
現
法
涅
槃
，
即
時
、
歡
迎
檢
視
、
智
者
直
接
體
證
。
(
《
增
支
部
》

u
u山
山
)

這
可
見
的
涅
槃
，
一
直
受
到
已
證
者
的
讚
揚

.. 

它
是
純
粹
且
不
可
剝
奪
的
幸
福
、
無
上
的
安
慰
、
卸
下

重
擔
與
束
縛
的
解
脫
。
在
每
一
次
充
滿
喜
恆
的
出
離
，
在
每
一
刻
的
平
靜
捨
離
中
，
都
可
以
微
微
品
嚐
到
涅

槃
的
滋
味
，
知
道
自
己
從
煩
惱
的
奴
役
與
盲
目
的
自
我
欺
騙
中
解
脫
，
只
不
過
是
暫
時
的
、
部
分
的
;
同
樣

地
，
能
夠
自
己
作
主
，
並
以
智
慧
來
生
活
與
思
考
，
也
是
短
暫
且
有
限
度
的
。
這
些
對
於
不
只
明
暸
短
暫
且

香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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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副
當

虛
假
的
欲
樂
的
人
來
說

9

並
非
「
只
是
消
極
的
事
實
」
，
而
是
積
極
和
增
上
的
經
驗
。

諸
比
丘
!
有
兩
種
樂
:
欲
樂
與
出
離
山
槳
，
而
以
出
離
樂
為
勝
。
(
《
增
一
口
開
會
》

M
-
E
)

因
此
，

、
醋
、
癡
'
這
些
看
來
消
極
的
字
眼
，

心
的
正
面

訊
息
:
此
處
有
可
行
之
道

9

有
可
實
現
的
目
標
，
也
有
能
體
驗
的
快
樂
。

然
而
9

此
時
此
刻
可
證
得
的
極
樂
，
不
容
我
們
忽
視
一
項
事
實
:
證
入
涅
槃
為
輪
迴
的
止
息
、
「
有
」
的

聽
嗽
，
但
這
種
寂
滅
或
止
息
並
未
破
壞
或
消
蠣
任
何
實
體

9

真
正
發
生
的
是
:
由
於
根
本
國
|
無
明
與
渴
愛

的
止
息
，
而
結
束
了
新
的
「
生
」
。

透
徹
明
暸
苦
諦
的
人
，
「
不
再
受
制
於
虛
妄
不
實
，
不
再
害
怕
面
對
真
實
」
，
他
知
道
:
「

生
9

這
是
苦
贓
。
」
擁
有
堅
定
的
心
，

「
不
死
」
|
|
苦
的
究
竟
止
息
|
|
涅
槃
，
而
努
力
不
懈
。

聖
者
知
為
樂
，
自
我
之
斷
減
@
'

凡
夫
之
所
厭
9

撤
見
者
不
然
。

他
人
之
極
樂
，
聖
者
以
為
苦
圓
，

他
人
所
謂
苦
，
聖
者
僅
是
樂
。
(
《
輕
集
》
斗

2
.
呂
立

門
註
釋



仰
兩
部
作
品
的
節
報
主
要
擺
闊
醫
智
(
因

E
E
E
Z
E

間

B
O
E
)比
丘
的
譯
作
，
當
中
稍
有
修
改
。
本
文
作
者
的
補
充
以

「
〔
〕
」
表
示
，
警
智
比
丘
的
則
臥
「
(
)
」
表
示
。

m
w這
是
表
示
，
對
阿
羅
漢
市
一
苔
，
涅
槃
固
定
由
他
們
自
己
的
經
驗
所
建
立
的
。

向
對
他

λ
而
一
苔
，
是
依
據
佛
語
所
作
出
的
推
論
市
建
立
的
。

開
引
文
首
段
與
未
段
為
筆
者
所
譚
，
其
餘
則
是
醫
智
比
丘
所
譯
(
取
自
他
翻
譯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的
詮
釋
)
。

開
《
相
應
部
》
(
古
巴
拉
)
經
中
，
涅
槃
總
共
有
三
十
三
種
名
稱
。

開
立
自
心
指
包
括
如
在
《
法
集
論
》
(
U
E
B
B
S
B串
門
)
中
，
阿
附
違
層
對
涅
槃
的
分
類
。

們
共
有
三
十
種
身
見
。

開
參
見
向
智
尊
者
所
譯
的
《
蛇
喻
經
》
(
《
法
翰
》
哥
拉
\
品
)
。

開
五
蘊
中
的
一
蘊
拭
外
。

泊
在
全
體
五
蘊
之
外
。

竹
巴
利
語
:
扭
冉
冉
自
己
門
〈
扭
扭
再
問
白
白
自
由
扭
扭
閉
口
問
自

o

意
指
吠
陀
(
早
已
戶
口
泣
的
)
的
概
念
，
十
分
類
傲
的
旬
法
那
見
於
「
本
集
」

(
F
E
E
品
的
，
廣
義
的
吠
陀
所
包
括
的
四
部
之
一
，
集
錄
讚
歌
、
咒
旬
與
祭
詞
)
、
佛
教
前
的
奧
義
書
與
後
來
的
《
薄
伽
梵
歌
》
中
。

門
譯
註
]

閃
過
神
學
(
且
自
由
。
可
叮
叮
)
，
認
為
可
以
藉
精
神
上
的
自
我
發
掘
，
而
洞
察
神
性
的
哲
學
或
宗
教
。

種醫

間
即
本
初
之
佛
，
乃
最
原
始
、
最
根
本
之
佛
。
見
《
佛
光
大
辭
典
》

9

頁
寄
出
∞
上
。

間
關香

光
莊
嚴
門
第
一
川
十
六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年
六
月
7
0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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